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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一一二年度交字 
第一四三八號判決 

焦點判決編輯部 

【主旨】行政機關長期以來慣常採取一次性的裁罰作業，使本應各自分別作成處分

並依法送達，而非未經其他行政處分程序，即逕為易處之裁罰，顯已嚴重

違反明確性原則，其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，應屬無效。 

【概念索引】行政法／無效之行政處分 

【關鍵詞】一次性裁罰作業、分別作成、依法送達、逕為易處、明確性原則、重大

明顯瑕疵、無效、法治國原則、加倍處分、吊銷汽車牌照、吊銷駕駛執照 

【相關法條】行政程序法第 5 條、第 111 條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 條 

一、爭點與選錄原因 

（一）爭點說明 

明確性原則與行政處分之重大明顯瑕疵如何認定？ 

（二）選錄原因 

本件涉及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之無效行政處分，惟案例中之一次性裁罰作業（逕

為易處之裁罰），讀者應較為陌生，值得藉此判決了解。 

二、相關實務學說 

（一）相關實務 

所謂無效之行政處分，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處分之形式，但其內容具有明

顯、嚴重瑕疵而自始、當然、確定不生效力。基於維護法律安定性、國家本身所具

有之公益性及國家權威，學說及各國立法例皆認為行政處分是否無效，除法律定有

明文之情形外，宜從嚴認定，故乃兼採「明顯瑕疵說」與「重大瑕疵說」作為認定

標準之理論基礎。（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判字第 1 號、100 年度判字第 1133 號判決、

101 年度判字第 18 號判決參照）。 

（二）相關學說 

依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規定，行政處分之無效原因，係採重大明顯瑕疵說，其

中第 1 款至第 6 款是重大明顯之例示，第 7 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。所謂「重

大明顯」，係指其瑕疵之程度，不但重大，且如同寫在額頭上，任何人一望即知。如

果其瑕疵非重大，或非明顯（尚須實質審查才能知悉者），即難指該行政處分為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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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見解說明 

行政機關長期以來慣常採取一次性的裁罰作業，使本應各自分別作成處分並依

法送達，而非未經其他行政處分程序，即逕為易處之裁罰，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

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 5 條之規定，其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

度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 7 款規定，應屬無效。 

【選錄】 
（一）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條例）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

定，經查行政機關長期以來慣常採取一次性的裁罰作業，即在吊扣駕駛執照之處分，

同時記載略以：如未依上開規定在期限內繳送駕駛執照，即逕加倍吊扣期間，再逾

期未繳送，即逕吊銷駕駛執照（下稱系爭易處記載），而不會另就加倍吊扣期間、吊

銷駕駛執照之易處處分另重行送達裁決書予被處分人。惟系爭易處記載乃附加以駕

駛人逾期未履行繳送駕駛執照義務為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，一旦易處，已與易處前

之處罰效果不同，為維護受處分人不服行政處分請求救濟之訴訟權，本應各自分別

作成處分並依法送達，而非未經其他行政處分程序，即逕為易處之裁罰。系爭易處

記載使「吊扣期間加倍」及「吊銷駕駛執照」二處罰之效力，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

事實，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，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導出之明確

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 5 條之規定，其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，依行政程序法第

111 條第 7 款規定，應屬無效。 
（二）經查，原告前經被告以 111 年 1 月 5 日桃交裁罰字第 58-D79A61043 號

裁決書，處罰「罰鍰 30,000 元、吊扣駕駛執照 24 個月，並應參加道路安全講習」，

並有為系爭易處記載。後因原告未依限繳回汽車駕駛執照，原告即依 D79A61043
號裁決書之系爭易處記載，於 111 年 2 月 20 日起逕行吊（註）銷原告駕駛執照，並

未另外作成吊（註）銷駕駛執照之處分送達原告（本院卷第 45、179 至 189 頁）。被

告逕行吊（註）銷原告汽車駕駛執照，乃基於無效之系爭易處記載所為，不生處分

效力，未得認原告汽車駕駛執照已遭吊（註）銷，則原告於系爭時間縱有駕駛汽車，

亦非屬駕駛執照業經吊（註）銷仍駕駛汽車之違規行為，被告對原告作成原處分予

以裁罰，於法有違，應予撤銷。至於原告之汽車駕駛執照，於系爭時間，仍在

D79A61043 號裁決書「吊扣駕駛執照 24 個月」之期間內，被告是否依行為時道交

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對原告為處罰，自應由被告另行酌處。 

【延伸閱讀】 
蕭文生，警示帳戶通報之法律性質──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813 號判

決評析，月旦實務選評，3 卷 10 期，2023 年 1 月，80-97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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